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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按照监管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确定与完善，

相关尽职调查、法律、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工作顺利进行，维护广大投资者

合法权益，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我们同意公司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

股票延期复牌，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拟将金属机壳业务相关的生产专用及配套设备等固定资产转让给惠

州鑫濠信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投入其金属结构件业务的生产使用，资产转让价格

按照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合计为14,150.77万元（此价格为含税价，不含税价

为12,094.67万元）。 

经核查，公司进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转让资产作价均按照固定资 

产的账面净值，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交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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